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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矿井固体废弃物

井下分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你单位上报的由平顶山市润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矿井固体废弃物井下分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该项目审批事项在我局网站公示期满。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在一矿、六矿、八矿、十矿、十一矿、十二矿等矿井井下进行煤矸分离。主要设备由除铁器、带式输送机、重介浅槽分选机、刮板输送机、脱介筛、磁选机、刮吸泥机、压滤机等，项目在井下开拓新巷道作为入选、选后产品转载系统，没有地面工程。

二、该《报告表》编制规范，内容全面，提出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结论可信，可以作为下一步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该项目符合目前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所列的性质、规模、建设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三、你单位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已经批准的《报告表》，并接受利害相关方的垂询。

    四、你公司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落实相应环保投资。确保本项目产生的粉尘、废水和固体废物等各类污染物在井下得到妥善处理。固废包括煤泥（压滤后随原煤输送设施提升至地面外售）和分选介质（返回系统循环利用），禁止随意排放。

五、本批复有效期为5年，如该项目逾期方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报告应按照审批权限重新上报审核。卫东区、新华区等属地环保部门负责辖区内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经办人：陈树磊                        2018年6月29日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市环保局批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其环评批复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批复公布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批复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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